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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挂钩黄金看涨三层区间一个月结构性存款说明书 

（代码:T80253） 

 

重要须知： 

 本产品仅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及本说明书规定的符合资格存款人发售。 

 在叙做本存款产品前，请存款人确保完全明白本存款的性质、其中涉及的风险以及存款

人的自身情况。存款人若对本产品说明书的内容有任何疑问，请向招商银行各营业网点

咨询。 

 除本说明书明确规定的收益及收益分配方式外，任何预期收益、预计收益率、测算收益

或类似表述均属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用语，不代表存款人可能获得的实际收益，亦不构

成招商银行对本存款的任何收益承诺。 

 本产品只根据本说明书所载的资料操作。 

 在本产品存续期内，如因国家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发生变化，或是出于维持本产品正常

运营的需要，在不损害存款人利益的前提下，招商银行有权单方对本说明书书进行修订。 

 招商银行有权依法对本说明书进行解释。 

 

风险提示 

1. 本金及利息风险：本存款有投资风险，招商银行仅保障购买金额，不保证存款利息，您

应充分认识投资风险，谨慎投资。本存款的利息为浮动利率。利息取决于挂钩标的的价

格变化，受市场多种要素的影响。利息不确定的风险由存款人自行承担。存款人应对此

有充分的认识。如果在存款期内，市场利率上升，本存款的利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

高。 

2. 政策风险：本存款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

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影响存款的受理、投资、偿还等的正常进行，甚至导致本存款

利息降低。 

3. 流动性风险：结构性存款存续期内，存款人不享有提前终止本存款的权利。同时本产品

不可作为我行零售信贷业务的质押担保品。 

4. 欠缺投资经验的风险：本存款的利率与挂钩标的的价格水平挂钩，利息计算较为复杂，

故只适合于具备相关投资经验的存款人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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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信息传递风险：本存款存续期内不提供估值，存款人应根据本存款说明书所载明的公告

方式及时查询本存款的相关信息。招商银行按照本结构性存款说明书“信息公告”的约

定，发布存款的信息公告。存款人应根据“信息公告”的约定及时向招商银行营业网点

查询。如果存款人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

影响使得存款人无法及时了解存款信息，并由此影响存款人的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的

责任和风险由存款人自行承担。另外，存款人预留在招商银行的有效联系方式变更的，

应及时通知招商银行。如存款人未及时告知招商银行联系方式变更或因存款人其他原因，

招商银行将可能在需要联系存款人时无法及时联系上，并可能会由此影响存款人的投资

决策，由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存款人自行承担。 

6. 存款不成立风险：在结构性存款起息日之前，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

变化，或市场发生剧烈波动，且经招商银行合理判断难以按照本结构性存款说明书规定

向存款人提供本存款，则招商银行有权决定本存款不成立。 

7. 数据来源风险：在本存款收益率的计算中，需要使用到数据提供商提供的挂钩标的的价

格水平。如果届时结构性存款说明书书中约定的数据提供商提供的参照页面不能给出所

需的价格水平，招商银行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选择市场认可的合理的价格

水平进行计算。 

8. 不可抗力风险：指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

正常运行，可能影响存款的受理、投资、偿还等的正常进行，甚至导致本存款收益降低

乃至本金损失。对于由不可抗力风险所导致的任何损失，由存款人自行承担，招商银行

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风险评级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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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规定 

名称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看涨三层区间一个月结构性存款（代码:T80253） 

存款币种  人民币 

本金及利息 招商银行向该存款人提供本金完全保障，并根据本说明书的相关约

定，按照挂钩标的的价格表现，向存款人支付浮动利息（如有，下

同）。预期到期利率：1.15%或 3.35%或 3.55%（年化）。 

挂钩标的 期初价格：指存款起息日当日彭博终端 BFIX界面公布的北京时间

14:00的 XAU/USD定盘价格。 

到期观察日黄金价格：指存款观察日当日伦敦金银市场协会发布的下

午定盘价。 

具体参见“本金和利息”。 

存款期限 32天 

起存金额 存款起点 5万元人民币，超过存款起点的金额部分，应为 1万元人民

币的整数倍。 

提前到期 存款存续期内，存款人与招商银行均无权提前终止本存款。 

申购/赎回 存款存续期内不提供申购和赎回。  
认购期  2020年 08月 07日 10:00至 2020年 08月 13日 16:00。 

交易日 2020年 08月 13日为存款交易日，认购资金在存款交易日前按活期利

率计算利息，该部分利息不计入认购本金份额。 

起息日 2020年 08月 13日 

到期日 2020年 09月 14日。到期日逢中国（大陆）法定公众假日顺延。 

节假日 中国法定公众假日 

发行规模 每期上限 2.00 亿人民币 

收益计算基础 存款期限/365 

 

本金及利息： 

   招商银行在存款到期日向存款人支付全部人民币本金，并按照下述规定，向存款人支

付利息： 

1． 存款利息与黄金价格水平挂钩 

本存款所指黄金价格为每盎司黄金的美元标价。 

2． 关于挂钩黄金价格水平的约定 

期初价格：指存款起息日当日彭博终端 BFIX 界面公布的北京时间 14:00 的 XAU/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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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盘价格。 

到期观察日黄金价格：指存款观察日当日伦敦金银市场协会发布的下午定盘价，该

价格在彭博资讯(BLOOMBERG)参照页面“GOLDLNPM COMDTY”每日公布。 

如果届时约定的数据提供商彭博资讯提供的参照页面不能给出本产品说明书所需的

价格水平，招商银行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选择市场认可的合理的价格水平

进行计算。 

3． 存款利息的确定 

   存款利息根据所挂钩的黄金价格表现来确定。 

到期观察日是指到期日前第二个伦敦工作日，即 2020 年 09 月 10 日。                                              

第一重波动区间是指黄金价格从“期初价格-335 美元”至“期初价格+120 美元”的区间

范围（不含边界）。 

如果到期观察日黄金价格水平未能突破第一重波动区间，则本存款到期利率 3.35%

（年化）；在此情况下，本存款利息收入如下：利息=购买金额×存款利率×存款期限÷

365 

如果到期观察日黄金价格水平向上突破第一重波动区间，则本存款到期利率 3.55%

（年化）；在此情况下，本存款利息收入如下：利息=购买金额×存款利率×存款期限÷

365 

如果到期观察日黄金价格水平向下突破第一重波动区间，则本存款到期利率 1.15%

（年化）；在此情况下，本存款利息收入如下：利息=购买金额×存款利率×存款期限÷

365 

4. 存款利息的测算示例（测算收益不等于实际收益，投资须谨慎） 

假设本存款相关联的黄金期初价格为 1650 美元/盎司，则第一重波动区间为 1315 美

元/盎司至 1770 美元/盎司。 

假设本存款到期观察日黄金价格水平为 1415 美元/盎司，则存款利率 3.35%（年化）；

假设某存款人购买金额为 1,000,000 元人民币，存款期限为 32 天，则存款人的利息计算

如下：（利息按照四舍五入法精确至小数点后第二位） 

利息=1,000,000×3.35%×32÷365=2,936.99 元人民币 

假设本存款到期观察日黄金价格水平为 1870 美元/盎司，则存款利率 3.55%（年化）；

假设某存款人购买金额为 1,000,000 元人民币，存款期限为 32 天，则存款人的利息计算

如下：（利息按照四舍五入法精确至小数点后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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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1,000,000×3.55%×32÷365=3,112.33 元人民币 

假设本存款到期观察日黄金价格水平为 1000 美元/盎司，则存款利率 1.15%（年化）；

假设某存款人购买金额为 1,000,000 元人民币，存款期限为 32 天，则存款人的利息计算

如下：（利息按照四舍五入法精确至小数点后第二位） 

利息=1,000,000×1.15%×32÷365=1,008.22 元人民币 

  本存款中示例均采用假设数据，并不代表存款人实际可获得的收益。 

5、风险示例 

利息收益取决于所挂钩黄金价格水平的变化。具体情景分析如下： 

最有利情况：到期观察日黄金价格水平向上突破第一重波动区间，则客户存款到期

获得最高利率（年化）3.55%。 

    最不利情况：到期观察日黄金价格水平向下突破第一重波动区间，则客户存款到期

获得最低利率（年化）1.15%。 

本金及利息支付 

存款到期日，招商银行向存款人归还 100%购买金额和应得的利息，如遇节假日顺延。 

存款计划认购 

1. 结构性存款规模上限：2.00 亿元人民币。 

2. 认购期：2020 年 08 月 07 日 10:00至 2020 年 08 月 13 日 16:00。 

3. 本存款计划开始认购至本存款计划原定起息日之前，存款计划认购总金额未达到规

模下限（如有约定），或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发生剧烈

波动，经招商银行合理判断难以按照本产品说明书规定向投资者提供本存款计划，则招

商银行有权宣布本存款计划不成立。如存款计划不成立，招商银行将于原定起息日后 2

个工作日内将已认购资金退回存款人指定账户，存款交易日至退回资金到账日期间不计

付利息。认购金额达到规模上限则本存款计划停止认购。 

4. 发售对象：本存款计划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可以购

买本存款计划的合格存款人发售。 

5. 认购手续：在存款计划认购期内，请携带本人身份证件和招商银行一卡通到招商银

行营业网点或通过招商银行网上个人银行专业版、大众版、手机银行办理认购。 

6. 单笔认购上限：投资者单笔认购上限与客户持有份额上限均为 0.005 亿元和本存款

计划规模上限（如有）的较小值，招商银行有权拒绝超过单笔认购上限部分的申请。对

于招商银行决定拒绝的申购申请，视为申购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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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认购撤单：认购期内允许认购撤单。 

8. 风险示例：存款计划不成立。 

   如本存款计划开始认购至认购结束的期间，市场发生剧烈波动，经招商银行合理判断

难以按照本产品说明书规定向客户提供该存款计划，招商银行有权宣布存款计划不成立，

并于认购结束后的第 1 个工作日发布该存款计划不成立的公告。如存款计划不成立，招

商银行将于原定的存款计划起息日后的 2 个工作日内将已认购资金退回存款人指定帐户，

认购结束日至退回资金到帐日期间不计付利息。  

   因此，如果存款计划不成立，投资者除无法获得本存款计划约定的投资收益外，还将

影响其投资安排。 

信息公告 

1． 其他招商银行认为对购买金额及利息有重大影响的重要信息，会以公告的形式通知

存款人。 

2． 在本产品存续期内，如因国家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发生变化，或是出于维持本产品

正常运营的需要，在不损害存款人利益的前提下，招商银行有权单方对本产品说明书进

行修订。招商银行如决定对产品说明书修订的，将提前 2 个工作日以公告的形式通知相

关存款人。 

司法扣划 

本产品存续期内，如遇司法机关对存款人持有的本存款份额进行司法扣划的情况，招商银

行将依法配合司法机关，按照司法机关的要求对存款人持有的本存款份额进行赎回，并将

赎回资金扣划至司法机关指定账户，无需另行征得存款人的同意，存款人对此无异议。该

种情况下，由于存款未到期进行赎回，在此情况下存款人可能面临收益损失，极端情况下

甚至可能损失部分本金。因司法扣划给存款人造成的损失应由存款人自行承担，存款人同

意招商银行有权根据司法机关要求进行扣划处理，并自行承担相关损失。 

申购/赎回 

存款存续期内原则上不提供申购和赎回（关于“司法扣划”的情形以及以下第二款约定的

情形除外）。 

特殊情况下，招商银行有权但无义务出于保障消费者权益的目的，在存款人同意的情况下

对本产品进行赎回操作，该等赎回将可能导致收益或者本金的损失，由于赎回导致的全部

损失由存款人自行承担，存款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招商银行对于赎回导致的损失承担赔

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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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项说明 

存款人对本存款有任何意见或异议，请联系招商银行的客户经理或反馈至招商银行营业

网点，也可致电招商银行全国统一存款人服务热线（9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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